关于修订《德宏州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为全面深化政府信息公开，方便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德宏州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就修订背景、政策依据、主要内容说明等解读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6年1月1日印发的《德宏州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为指导和规范全州物业服务收费发挥了重大作用，至2021年1月1日有效期已届满，且2017年以来，国家、省关于物业服务收费政策不断调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廉租住房物业服务及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权限移交工作的通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云南省定价目录》等，对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价格管理形式、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内容的限定等作出了重大调整。为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政策，强化物业服务质量及收费监管，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规范收费，维护广大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以及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州市场监管局联合修订印发了《德宏州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修订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
4、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
5、《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6、《云南省定价目录》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物业服务及收费监管部门职责。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州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全州物业服务收费业务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物业收费优惠减免政策。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住宅小区，业主办理接房手续后，但连续一年以上（含一年）未入住或入住（含装修）后因故长期未使用的空置房，业主应向物业服务企业书面备案，经物业服务企业登记确认后，空置期间的物业服务费按服务合同约定收费标准70%交纳。
（三）小区停车收费规定。临时停车服务费按次计收，计费周期应大于4小时，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物业小区附近的非经营性停车场收费标准。占用物业服务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场地停放机动车的，由业主共同决定是否收取场地占用费、收取标准和用途等事项。机械车位收费标准、车位租赁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优先向业主出租，不得出售、附赠。
（四）物业服务及收费信息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应于每年3月底前如实、及时公布上年度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及收费信息，不得收取公示收费项目以外的费用。物业收费信息包括收费项目和标准、物业费和业主共有公共收益收支情况、电梯维护保养支出、公共水电费支出，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家政、养老、托育、房屋中介等服务业务内容及收费情况。公共收益信息包括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清单及经营管理主体，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公共账户的设置和公共收益划转公共账户情况、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活动经费使用情况、经督促拒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业主情况。
（五）物业服务费收取时间。物业服务收费自物业交付次日起按月计费，物业服务企业可按月、季、半年或年度收费，但不得一次性预收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物业服务费。
（六）信用评价结果关联物业收费标准。上一年度评为合格或良好的物业企业执行相应等级的收费标准，评为优秀或示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可在相应等级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收费标准，评为不合格的物业服务企业在相应等级收费标准基础上下浮收费标准，下一年度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作降低服务等级处理，同步降低收费标准。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最高上浮20%（含20%），下浮不低于30%（含30%）。
[bookmark: _GoBack]（七）公共水电设施运行费用问题。物业服务区域内供水（含二次加压调蓄）设施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的，其运行维护、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本。物业服务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对具备表计条件的，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政策执行，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物业公共部位、公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以水电气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已计入物业服务收费成本的，不得再另行通过租金或公共收益列支。
（八）新旧政策衔接问题。细则实施前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已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了物业服务协议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协议或者合同约定执行。
